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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制药工程学院
关于成立实训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重庆市、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有关文件精神，切实加强对我院实验实训场所安全组织领导和统筹管理，经研究决定，成立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制药工程学院实训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：
组  长：高小丽   学院副院长
曾祥燕   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副院长
副组长：刘碧林   教学办负责人
        周在富   应用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
        黎  庆   药品生产技术教研室主任
成  员：刘利亚   实验员
张桃源   实验员
姚  敏   实验员
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：定期传达学校相关文件，召开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例会，研究部署具体工作；负责统筹做好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制定与组织实施；负责做好实验实训经费预算工作；负责审批全院实验实训课程开设计划；负责统筹实验耗材、化学试剂及药品采购管理；负责对各实验实训课任课教师课程监督管理；负责实训室规章制度建设、实训室危化品管理，实验过程记录台账，物资领用台账，实验实训仪器维修维护管理，实验实训室清洁卫生管理工作；负责定期组织安全检查；负责统筹协调实验实训过程中的其他重大事项等。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第一实训楼1405办公室，负责具体日常工作，由刘利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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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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